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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
关于追记陈奔一等功的决定

浙政发〔２０１９〕１０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我省环保战线干部陈奔同志，生前任温岭市环境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兼大溪中队中

队长。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陈奔同志在环境执法过程中被犯罪嫌疑人驾驶车辆冲撞后

壮烈牺牲，年仅 ３０ 周岁。陈奔同志从事环境监察工作以来，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

准严格要求自己，恪尽职守、以身作则、敢于亮剑，在一线环境监察岗位上取得了优异成

绩，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美丽浙江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鉴于陈奔同志在环境监察工作中的突出表现，根据《浙江省行政奖励暂行办法》有

关规定，省政府决定追记陈奔同志一等功。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要以陈奔同志为榜样，学

习他爱岗敬业、敢于担当的公仆情怀和脚踏实地、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恪尽职守，扎实

工作，为我省“两个高水平”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４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
５Ｇ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浙政发〔２０１９〕１１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抢抓机遇，培育壮大我省第五代移动通信（５Ｇ）产业，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

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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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 ５Ｇ新型基础设施，培

育发展 ５Ｇ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全方位推进 ５Ｇ 融合应用，打造 ５Ｇ 发展新高地，培植

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为“两个高水平”建设作出新贡献。

（二）发展目标。到 ２０２２ 年，５Ｇ 网络覆盖面和建设水平领先全国，５Ｇ 产业规模居

全国第一方阵，５Ｇ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和深度融合，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构

建优良的 ５Ｇ产业生态，成为全国 ５Ｇ网络建设先行区和具有国际重要影响力的 ５Ｇ 产

业发展集聚区、５Ｇ创新应用示范区。

———网络建设。到 ２０２０ 年，建成 ５Ｇ 基站 ３ 万个，实现设区市城区 ５Ｇ 信号全覆

盖、重点区域连片优质覆盖。到 ２０２２ 年，建成 ５Ｇ 基站 ８ 万个，实现县城及重点乡镇以

上 ５Ｇ信号全覆盖。到 ２０２５ 年，实现所有 ５Ｇ应用区域全覆盖。

———产业发展。到 ２０２２ 年，在 ５Ｇ关键芯片、器件、模组及终端上突破一批关键技

术，培育 １０ 个特色优势产品、２０ 家骨干企业，实现 ５Ｇ相关产业业务收入 ４０００ 亿元，支

撑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业务收入 ２ ５ 万亿元。

———融合应用。到 ２０２２ 年，５Ｇ在工业制造、城市治理、民生服务、文化娱乐等领域

广泛应用，５Ｇ用户数达到 ３０００ 万家，培育 １００ 项重点场景应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

广的典型案例，在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医疗、超高清视频、车联网、增强现实 ／虚拟

现实（ＡＲ ／ ＶＲ）等领域实现规模化商业应用。

二、主要任务

（一）超前布局建设 ５Ｇ网络。统筹编制 ５Ｇ 基站站址专项规划，科学合理布局，并

做好与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衔接。发挥基础电信企业和铁塔运营公司的

作用，加快建设 ５Ｇ基站，实现共建共享。支持成立省智慧杆产业联盟，充分利用市政

设施，有效整合站址资源，推进智慧杆（塔）建设和一杆多用。有序推进县城以上及重

点乡镇 ５Ｇ网络的布局建设，确保应用区域和场景实现网络连片优质覆盖。（责任单

位：各市政府，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通

信管理局；列第一位的省级单位为牵头单位，下同）

（二）统筹建设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杭州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扩容升级杭州

国家互联网骨干直联点，有效疏导各类接入主体的网间流量。在杭州、宁波、温州、金华

等地优化布局 ２０ 个左右大型（超大型）云数据中心。在数据量大、时延要求高的应用

场景集中区域部署一批边缘计算设施。（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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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省通信管理局，有关市政府）

（三）强化 ５Ｇ技术创新。支持 ５Ｇ联合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重点企业研究院等

研发创新机构和骨干企业，在网络架构、射频芯片和模组、微波器件和天线、测试技术和

装备等 ５Ｇ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推进 ５Ｇ 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

融合创新，通过基于 ５Ｇ 网络的各类场景应用和垂直行业应用，掌握一批“５Ｇ ＋集成应

用”技术。（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

（四）支持 ５Ｇ重点产品开发。做大补强 ５Ｇ 产业链，重点发展射频芯片及器件、光

模块和 ２５Ｇ激光器芯片、全制式多通道射频单元、小基站和微基站、有源阵列天线、前

传交换机、基带单元、分布式系统等产品；结合场景应用和垂直行业应用，重点发展基于

５Ｇ的智能手机、超高清视频、ＡＲ ／ ＶＲ、无人机（船）、可穿戴设备及融合应用产品和整体

解决方案。（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

（五）培育 ５Ｇ骨干企业。结合实施“雄鹰行动”“雏鹰行动”，采取内育外引等方

法，在芯片开发生产、设备制造、集成应用领域培育 ２０ 家 ５Ｇ 骨干企业，遴选一批具有

发展潜力的创新型企业进行梯次培育，使其成为细分领域隐形冠军和创新标杆企业。

（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科技厅）

（六）打造 ５Ｇ产业发展平台。在杭州、宁波、温州等具备条件的地区，结合“万亩千

亿”新产业平台建设，规划布局一批 ５Ｇ产业园，完善园区功能，汇聚产业要素，招引 ５Ｇ

产业链相关企业和团队，孵化 ５Ｇ 创新产品和项目，形成各具特色、有较强辐射带动作

用的 ５Ｇ产业集聚区。（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各市政府）

（七）推动 ５Ｇ 场景应用。推进 ５Ｇ 网络与超高清视频、ＡＲ ／ ＶＲ、车联网、无人机

（船）、机器人等技术结合，提升消费者在文化娱乐、在线购物、智能出行、生活居家、智

能交互、自主航行、未来社区等应用场景下的体验。推动 ５Ｇ 网络与泛在感知、万物互

联等物联网技术融合应用，实现一批场景应用。（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发展改革委、

省科技厅、省商务厅、省广电局）

（八）加快 ５Ｇ行业应用。对接行业需求，重点推动 ５Ｇ 在制造、农业、交通运输、物

流、医疗、教育、电子商务、文化娱乐等行业的智慧应用。发挥 ５Ｇ 对提升消费互联网能

级的牵引作用，发展智能商业，强化电子商务等领域的优势；推动 ５Ｇ 与工业互联网的

深度融合，提升智能制造水平；深化 ５Ｇ 在城市治理和政府管理上的应用，推进掌上办

公，促进政府数字化转型。（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交通运

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广电局、省大数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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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工程

（一）重点区域 ５Ｇ网络优质覆盖工程。聚焦城市核心区、重要功能区、学校、医院、

公共服务机构等重点区域，杭州亚运会、杭州国际会议中心、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等重

要场馆区域，机场、火车站、地铁站、汽车站、港口等交通枢纽和物流基地及其他 ５Ｇ 应

用重点区域，实施 ５Ｇ网络优化部署，实现连片优质覆盖。（责任单位：省通信管理局、

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交通运输厅，各市政府）

（二）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建设工程。搭建开放式交换平台，汇聚各类接入主

体，实现“一点接入、多点连通”，提高 ５Ｇ 流量疏通能力，打造服务省内、辐射长三角的

网络互联新生态。（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教育厅、省通信管理局，杭州市政府）

（三）５Ｇ创新平台打造工程。推动之江实验室、浙江大学、西湖大学等高水平科研

机构在 ５Ｇ领域的业务布局，打造 ５Ｇ 前沿技术科研基地。落实省政府与中国电信、中

国移动、中国联通、铁塔公司合作协议，推进重点信息技术企业与电信运营商、电信装备

制造商等 ５Ｇ龙头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建立联合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创

新平台及测试验证环境。（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通信管理

局，有关市政府）

（四）杭州亚运会 ５Ｇ应用综合工程。搭建杭州亚运会场馆 ５Ｇ网络环境，借助超高

清视频直播、３６０ 度直播、ＡＲ ／ ＶＲ等，提升观众观感体验；利用 ５Ｇ高速率、低时延、广联

接的特点，在亚运村指定区域和路线实施车辆无人驾驶；结合人工智能应用，在亚运村

和重要比赛场馆打造智能社区，实现赛事服务、安全防控等的智能化。（责任单位：省

体育局、省经信厅、省广电局、省通信管理局，杭州市政府）

（五）“５Ｇ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工程。开展“５Ｇ ＋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在重点

企业打造人、机、物全面互联的工厂物联网网络体系。推进 ５Ｇ 与物联网、人工智能的

融合应用，实现工业视觉检测、工业 ＡＲ ／ ＶＲ、无线自动化控制、云化机器人、物流追踪等

应用，以及制造装备的自感知、自学习、自适应、自控制。推广“５Ｇ ＋智能制造”新模式，

滚动实施 ５００ 个智能制造应用示范项目，建设“无人车间”“无人工厂”。（责任单位：省

经信厅、省科技厅、省通信管理局，各市政府）

（六）“５Ｇ ＋超高清视频”示范应用工程。发挥广电企业媒体平台和内容资源优

势，联合电信运营商，建设“５Ｇ ＋４Ｋ ／ ８Ｋ超高清视频”联合创新实验室，打造基于 ５Ｇ 的

融媒体平台，建立视频摄录、节目制作、网络传输、视频终端等产业体系，在数字电视、交

互式网络电视等开设超高清节目频道，实现基于 ５Ｇ 的超高清视频娱乐。（责任单位：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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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广电局、省经信厅、省通信管理局）

（七）“５Ｇ ＋车联网”示范应用工程。在杭绍甬等智慧高速公路、车联网试验场等

区域，开展基于 ５Ｇ的智能网联车、智慧交通示范应用，探索汽车智能管理平台与人车

路协同体系建设。推进基于 ５Ｇ 的城市自动驾驶与智慧出行示范区建设，开展城市微

公交运营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开展“５Ｇ ＋船联网”示范应用。（责任单位：省交通运

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公安厅，各市政府）

（八）“５Ｇ ＋智慧安防”示范应用工程。开展基于 ５Ｇ的智慧安防试点示范，为用户

提供实时精准的安全防控服务。构建 ５Ｇ 网络环境下的移动警务系统，快速、实时、准

确地反映现场状况，提升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责任单位：省公安厅、省经

信厅、省应急管理厅）

（九）“５Ｇ ＋智慧物流”示范应用工程。支持物流基地、仓储基地、港口开展“５Ｇ ＋

物联网 ＋移动边缘技术”应用，建立互联互通的智慧物流信息服务平台、分拨调配系

统、仓储管理系统、末端配送网络，实现物流智慧化管理。（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

（十）“５Ｇ ＋智慧医疗”示范应用工程。开展 ５Ｇ网络环境下的智慧医疗试点，在重

点骨干医院建设多维度 ５Ｇ急救协同指挥平台，实现 ４Ｋ 超高清远程手术示教、远程影

像阅片、全方位病人感知、远程会诊、实时医疗监控、移动急救等，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提高医疗资源共享水平。（责任单位：省卫生健康委）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省数字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加强 ５Ｇ 产业发展工作统筹协调。

各地也要结合实际加强工作统筹，协调解决重大问题，推动 ５Ｇ 网络建设、产业发展和

应用示范。（责任单位：省数字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市政府）

（二）强化政策扶持。统筹省工业与信息化专项资金，支持各地开展 ５Ｇ技术创新、

产业化、应用示范、创新载体和产业园区建设等。省重大科技专项把 ５Ｇ 作为优先支持

方向，在专项资金安排上予以重点保障。加大对 ５Ｇ人才引进培养的政策支持力度，将

５Ｇ核心技术人才列入省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进目录，在科研经费、住房保障、医疗

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委人才办、省发展改革

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人力社保厅）

（三）落实要素保障。省及各地实施重点建设项目，要统筹安排 ５Ｇ 网络及相关基

础设施建设。各地在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时，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深化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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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规划确定的 ５Ｇ基站等通信基础设施的用地布局。各级政府要在土地、电力接引、能

耗指标、市政设施等资源要素上给予重点保障，免费开放办公楼宇、绿地资源、杆塔等，

支持 ５Ｇ基站建设。（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

机关事务局、省电力公司、省通信管理局，各市政府）

（四）拓展投融资渠道。发挥省转型升级产业基金的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投资

５Ｇ产业，特别是省数字经济产业投资基金要加快组建 ５Ｇ 项目定向投资子基金，推动

重大项目投资落地。鼓励各类创投基金投向 ５Ｇ创新创业项目和企业，支持 ５Ｇ创新型

企业股改、挂牌和上市。支持社会资本参与 ５Ｇ基站及配套设施的合作共建。（责任单

位：省经信厅、省财政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通信管理局）

（五）优化发展环境。各级政府要为 ５Ｇ 网络项目审批与建设提供便利。加强对

５Ｇ频谱资源使用的协调。建立和完善 ５Ｇ 标准制定、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统计

和发展评价体系。对基于 ５Ｇ 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审慎包容监管。加强 ５Ｇ

基础网络安全保障，落实 ５Ｇ 应用的网络安全措施，确保各类应用安全。加强 ５Ｇ 基

础设施保护，依法惩处违法行为。（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

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建设厅、省市场监管局、省电力公司、省通信管理局，各

市政府）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公布省级以上公益林建设规模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９〕１８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明确各市、县（市、区）公益林建设任务，经省政府同意，现将各市、县（市、

区）省级以上公益林建设规模予以公布。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浙江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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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林和森林公园条例》等有关规定，按照此次公布的建设规模，层层落实建设任务，切

实抓好公益林建设、保护和管理各项工作，确保公益林建设规模和质量。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

省级以上公益林建设规模分解表

单位：亩

单位 合计
其中

国家级 省级
单位 合计

其中

国家级 省级

浙江省 ４５４８６３２８ １３９６８０００ ３１５１８３２８

杭州市 ７０７０７５９ ３９２８２０１ ３１４２５５８

江干区 ４００６ ４００６

拱墅区 １１１１９ １１１１９

西湖区 ９７４７１ ３６８５５ ６０６１６

滨江区 ２１０１ ２１０１

萧山区 ２０００８４ ９７２２ １９０３６２

余杭区 １２０５５４ １２０５５４

富阳区 ７５４８０４ １５６４４９ ５９８３５５

临安区 １１２０３１９ ５４５３００ ５７５０１９

桐庐县 １０５４９４６ ２４５１７９ ８０９７６７

淳安县 ２４０８３４１ １９３８４２５ ４６９９１６

建德市 １２９７０１４ ９９４１７０ ３０２８４４

宁波市 ２１９１７３２ ３３７４６６ １８５４２６６

海曙区 １７５５６５ １７５５６５

江北区 １９６３３ １９６３３

镇海区 ５０７２ ５０７２

北仑区 １４５１５２ ６８３８４ ７６７６８

鄞州区 １１９２５６ ３７１３ １１５５４３

奉化区 ４７８１７７ ３９４７３ ４３８７０４

余姚市 ２９０６９８ ２３６５３ ２６７０４５

慈溪市 ４１２７８ １２０６ ４００７２

宁海县 ４８５４６７ ５２４５６ ４３３０１１

象山县 ４３１４３４ １４８５８１ ２８２８５３

温州市 ５００７１２３ １５７８１９０ ３４２８９３３

鹿城区 １０４１６１ ７７６３６ ２６５２５

龙湾区 ５９２８ ２０１４ ３９１４

瓯海区 １１０２０１ １１０２０１

洞头区 ３７１３６ ２５２６１ １１８７５

乐清市 ２０３０５５ １７７１６ １８５３３９

瑞安市 ３３４６００ ３７５９５ ２９７００５

永嘉县 １３３２２８１ ３９４７１ １２９２８１０

文成县 ７０４９９２ ２８２６９５ ４２２２９７

平阳县 ３７４２７１ ５２３６０ ３２１９１１

泰顺县 １３３０３４６ ６９７１８９ ６３３１５７

苍南县 ４７０１５２ ３４６２５３ １２３８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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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合计
其中

国家级 省级
单位 合计

其中

国家级 省级

湖州市 １２１８８３１ ３６０２３２ ８５８５９９

吴兴区 １６８４４７ ２０２７２ １４８１７５

德清县 １２５４１６ ８３４３ １１７０７３

长兴县 ２９３２１５ ６８７１１ ２２４５０４

安吉县 ６３１７５３ ２６２９０６ ３６８８４７

嘉兴市 ８２１１３ ３２５９９ ４９５１４

南湖区 ９３４２ ９３４２

秀洲区 ３０１４ ３０１４

嘉善县 ３１３５ ３１３５

平湖市 ６１５１ ２２６０ ３８９１

海盐县 ２８０９７ １８１２９ ９９６８

海宁市 ２５４６３ １２２１０ １３２５３

桐乡市 ６９１１ ６９１１

绍兴市 ２５５４４２６ ４３４０ ２５５００８６

越城区 １２６６００ １２６６００

柯桥区 ２０９３７０ ４８０ ２０８８９０

上虞区 ２２０７１１ ３８６０ ２１６８５１

诸暨市 ６８８２１９ ６８８２１９

嵊州市 ９００９９９ ９００９９９

新昌县 ４０８５２７ ４０８５２７

金华市 ４８７８４９９ ７７９６２８ ４０９８８７１

婺城区 ７７０３７３ ３６７０ ７６６７０３

金东区 １３１８７０ ２５７０２ １０６１６８

兰溪市 ３４９６１４ ８６００５ ２６３６０９

东阳市 ６６１２９８ ２０６８０５ ４５４４９３

义乌市 ２４０２７９ ２９４４０ ２１０８３９

永康市 ４４５１５１ ４４５１５１

浦江县 ５０５４７２ ３６６１８ ４６８８５４

武义县 ８４１４８８ １９４１０ ８２２０７８

磐安县 ９３２９５４ ３７１９７８ ５６０９７６

衢州市 ４７６５８２９ ２３４１２１９ ２４２４６１０

柯城区 ２１０６２９ ３３４１１ １７７２１８

衢江区 ９８２０６９ ６０６３３４ ３７５７３５

龙游县 ５７５１２７ １７７１６３ ３９７９６４

江山市 １００１１８６ ３０９８７３ ６９１３１３

常山县 ６０９５５１ ３３８８８３ ２７０６６８

开化县 １３８７２６７ ８７５５５５ ５１１７１２

舟山市 ７０９３１４ ５１９８６３ １８９４５１

定海区 ２７５５４６ ８６０９５ １８９４５１

普陀区 ２４８１７７ ２４８１７７

岱山县 １３７７０２ １３７７０２

嵊泗县 ４７８８９ ４７８８９

台州市 ４１４０４５２ ７１６０９８ ３４２４３５４

椒江区 ４３０１５ ２１０３５ ２１９８０

黄岩区 ５８９２８３ ３８９４１２ １９９８７１

路桥区 １５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临海市 ７５３０２６ ４６５８０ ７０６４４６

温岭市 １１６８２４ ３０２９１ ８６５３３

玉环市 １２０２６４ ３９７０８ ８０５５６

天台县 ９２３５３２ １８９１６ ９０４６１６

仙居县 １２１９３０６ ６５９３３ １１５３３７３

三门县 ３６０２０２ ９２２２３ ２６７９７９

丽水市 １２８６７２５０ ３３７０１６４ ９４９７０８６

莲都区 １０４２８７６ １１６０４８ ９２６８２８

龙泉市 １７３１５１５ ９９３９２９ ７３７５８６

青田县 ２１４２７３５ ５４７８７６ １５９４８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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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合计
其中

国家级 省级
单位 合计

其中

国家级 省级

云和县 ８０４２４７ ４４５０３０ ３５９２１７

庆元县 １４１０７６３ １７４２２６ １２３６５３７

缙云县 １００６２６３ １００６２６３

遂昌县 ２２８６９８１ ５７５０３９ １７１１９４２

松阳县 ９５６３３８ ２９８９６ ９２６４４２

景宁县 １４８５５３２ ４８８１２０ ９９７４１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浙江省加快新材料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年）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９〕２２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加快新材料产业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年）》已经省政府同意，现予

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４ 日

浙江省加快新材料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年）

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也是高技术竞争的关键领域。为加快发展新材

料产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八八战略”为

总纲，聚焦聚力高质量、竞争力、现代化，以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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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大装备、重大工程需求为导向，创新驱动，应用牵引，协同发展，开放合作，重点突破

一批关键领域新材料，做大做优一批传统领域先进基础材料，谋划布局一批前沿领域新

材料，推动料要成材、材要成器、器要好用，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产

用协同良好、支撑服务体系健全，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富有特色和竞争力的新材料

产业发展体系。

（二）行动目标。到 ２０２２ 年，新材料产业年产值突破 １ 万亿元，比 ２０１８ 年增长

５３％以上，年均增长 １１ ２％，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 ４ 位；综合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在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发展质量显著提高。培育 ８ 家以上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行业龙头企

业，２０ 家以上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在大尺寸单晶硅片、超高纯金属溅射靶材、光

学膜、钴新材料、稀土永磁材料、高纯电子化学材料等若干领域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

水平。

创新能力明显提升。重点新材料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达到 ３％以

上，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能力明显提升，企业创新环境进一步优化。力争新建设 ７ 家以

上国家级、省级新材料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引进和培育 １０ 家以上高水平研究院所等

科技创新载体，集聚一批高层次创新人才团队。

集群优势进一步凸显。建成化工新材料、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磁性材料、氟硅

新材料和光学膜材料等若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基地。

到 ２０３０ 年，基本建成全球知名新材料产业创新中心及全球有重要影响力的新材料

研发和制造高地。

二、重点方向

（一）重点主攻一批关键战略材料。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及我省产业提升需要，

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集成电路用关键材料、先进半导体材料和新型显示材料，

生物医药领域高端功能植 ／介入医用材料，高端装备用特种合金材料，电动汽车领域新

能源材料、高性能磁性材料和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等关键战略材料，突破材料及器件

的技术关和市场关，完善原辅料配套体系，提高材料成品率和性能稳定性，实现产业化

和规模应用。

（二）着力提升一批先进基础材料。以交通运输、船舶海工、能源石化、关键基础零

部件领域用先进钢铁材料，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电力电子领域用先进有色金属材料，高

端树脂、特种橡胶及工程塑料等先进化工材料，高性能化学纤维等先进纺织材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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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一体化绿色建材等先进建筑材料为发展重点，大力推进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和绿色

化改造，重点突破材料性能及成分控制、生产加工及应用等工艺技术，不断优化品种结

构，提高质量稳定性和服役寿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先进基础材料国际竞争力。

（三）提前布局一批前沿新材料。瞄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依托现有产业基

础，以石墨烯、金属及高分子增材制造材料、智能复合材料等前沿新材料为重点，加强基

础研究与技术积累，注重原始创新，加快实现重大原创性突破。做好前沿新材料领域知

识产权布局，围绕重点领域开展应用示范，逐步扩大前沿新材料的应用领域。

三、重点任务

（一）实施重点品种、共性关键技术攻关工程。瞄准优势领域，围绕重大工程建设、

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和数字经济、生物经济、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发展需

求，聚焦重点关键材料，突破一批共性关键技术，提高新材料产业的支撑能力。（责任

单位：省经信厅、省科技厅）

专栏 １　 数字经济需求材料重点攻关领域

　 　 １ 集成电路材料。重点发展电子级多晶硅、２００ 毫米和 ３００ 毫米单晶硅片、大尺

寸碳化硅单晶、氮化镓晶片等先进半导体材料，以及高端集成电路制造用光刻胶、电

子湿化学品、电子气体和前驱体；扩展高纯金属及合金溅射靶材产品线。在硅片金属

杂质、氧含量、表面缺陷以及几何尺寸控制等方面开展重点攻关；开展第三代半导体

材料外延生长动力学、掺杂动力学、缺陷形成和控制规律等基础研究。

２ 高性能磁性材料。加强高性能低功耗的功率铁氧体、新型高性能非晶纳米晶

软磁材料、下一代高频稀土软磁材料、电磁屏蔽和吸波材料、复合软磁材料等软磁金

属材料生产技术研发，满足电子信息领域需求。

３ 光电信息材料。重点发展偏光增亮膜、量子点膜等多种光学膜产品，以及蓝

宝石晶体及衬底材料、压电晶体材料等。开展光纤预制棒全合成制造、稀土掺杂光

纤、光纤连接器用高密度陶瓷材料等技术研发，满足信息通信设备需求。

４ 石墨烯。突破石墨烯材料规模化制备和微纳结构测量表征等共性关键技术，

开发大型石墨烯薄膜制备设备及石墨烯材料专用计量、检测仪器，实现对石墨烯层

数、尺寸等关键参数的有效控制。围绕石墨烯在传感器、触摸屏等数字经济相关领域

应用，重点发展基于石墨烯材料的传感器、触控器件、电子元器件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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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２　 新能源汽车材料与生物医用材料重点攻关领域

　 　 １ 新能源汽车材料。根据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需求，开发高能量密度电极材

料；开发汽车复合材料轻量化部件，减少能耗。重点提升镍钴锰酸锂 ／镍钴铝酸锂、富

锂锰基材料和硅碳复合负极材料安全性、性能一致性与循环寿命，开展高容量储氢材

料、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材料、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及防护材料研究，实现先进电池

材料合理配套。重点攻关高纯度电解质制备与复配技术、高比容电极和耐高温隔膜

制备技术，突破快速固化树脂及快速胶接剂技术、复合材料设计技术、碳纤维预成型

技术、复合材料快速成型及自动化装备技术，扩展高性能复合材料应用范围，支撑汽

车轻量化发展。

２ 生物医用和医疗器械材料。围绕未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疾病诊断，以及各种

疾病治疗和创伤修复的需求，开展稀土闪烁晶体及高性能探测器件产业化技术攻关。

重点发展医学成像与诊断用纳米材料、稀土闪烁晶体及高性能探测器件产业化技术，

苯乙烯类热塑性弹性体等不含塑化剂、可替代聚氯乙烯的医用高分子材料，生物基可

降解无纺布、组织诱导性生物医用材料、高分子材料药物控制释放系统，齿科材料、骨

科材料、生物传感材料、高端植介入医用材料及器械，医用增材制造材料及其配套装

备、扫描技术与软件。

（二）实施创新平台搭建工程。积极培育新材料领域高水平、高能级创新平台，推

进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培育一批国家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和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

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集聚一批全球高层次创新人才。（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科技

厅，有关设区市政府）

专栏 ３　 创新平台搭建重点方向

　 　 １ 建设新材料制造业创新中心。以市场化运作为核心，以网络化协作为纽带，

以共性关键技术协同开发、转移扩散和商业应用为主要任务，建设一批制造业创新中

心。在石墨烯、石油基清洁能源及高端材料等领域争创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在高

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高性能磁性材料、光电功能膜材料、高端功能合金、锂电池新能

源材料、氟硅新材料、电子化学材料等新材料领域建设 ６ 家左右省级制造业创新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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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建设一批高水平新材料研究院。通过内联外引，深化校地、院地合作，加强与

央企、名企、国际知名研究机构及跨国公司合作，建设 １０ 家以上支撑重点领域材料发

展的高水平新材料研究院。

３ 建设第三代半导体创新孵化平台。支持宁波市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突

破我国第三代半导体设计、材料、工艺以及应用为主要目标，解决第三代半导体产业

链中面临的关键瓶颈技术问题，成为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的重要研发和制造基地。

４ 建设省级柔性电子相关创新平台。发挥浙江大学、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浙江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等高校院所研发优势，围绕柔性电池技术、柔性照明技术、柔性电

路与传感技术、柔性显示技术、柔性神经形态器件与系统等重点细分领域，开展基础

研究和产品开发，提升相关产业竞争优势。

（三）实施重点新材料领军企业培育工程。依托高性能纤维材料、先进化工材料、

有色金属加工等领域的雄厚基础，培育一批国际一流大企业、大集团。在半导体硅片、

溅射靶材、石墨烯、光学膜、磁性材料、电子化学材料等优势领域，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核心竞争力强的领军企业、特色新材料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

（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科技厅，有关设区市政府）

专栏 ４　 领军企业重点培育领域

　 　 １ 半导体硅材料。围绕相关地方半导体硅材料产业基础，在电子级多晶硅、大

尺寸单晶硅片领域培育 １—２ 家全国领先的新材料企业。

２ 溅射靶材。依托骨干企业，增加产销量，扩大规模，培育全球领先的领军企

业。

３ 石墨烯。依托浙江省石墨烯创新中心和杭州市石墨烯产业创新联盟，扩大应

用领域，培育 ２—３ 家国内领先的领军企业。

４ 光学膜。依托兰溪光膜小镇和宁波（江北）膜幻动力小镇，培育 ３—５ 家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光学膜企业。

５ 电子化学材料。依托衢州产业基础和宁波在建项目，培育 ２ 家以上国内领先

的电子化学材料企业，替代进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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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磁性材料。依托杭州、宁波、嘉兴、金华等地骨干企业，培育 ３—５ 家国内领

先、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７ 碳化硅、碳化硼陶瓷材料。依托湖州、嘉兴、金华、衢州等地现有产业基础，培

育 ２—３ 家全国领先的企业。

８ 高性能玻纤、化纤、有色金属合金及高端化工材料领域。培育 ８ 家以上国际

一流大企业、大集团。

（四）实施产业集聚工程。依托传统基础材料产业优势，布局建设化工新材料、高

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两大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做大做强先进基础材料。打造国内

一流、国际知名的高端磁性材料、氟硅新材料、光电新材料等特色产业基地。培育杭州

新材料企业总部、新材料研发基地，高水平建设宁波新材料科技城。培育一批新材料主

题特色小镇，建设一批特色新材料众创空间、孵化器。（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经

信厅、省科技厅，有关设区市政府）

专栏 ５　 产业集群建设主要内容

　 　 １ 培育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以宁波舟山绿色石化产业基地为核心区域，建

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千亿级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重点发展丙烯腈 －丁二烯 －苯乙

烯塑料（ＡＢＳ）、聚碳酸酯、特种聚酯等高性能工程塑料，高碳 α 烯烃、茂金属聚乙烯

等高端聚烯烃，稀土顺丁橡胶、乙丙橡胶、溴化丁基橡胶等高性能合成橡胶，苯乙烯 －

丁二烯 －苯乙烯嵌段共聚物（ＳＢＳ）、聚烯烃类、氢化苯乙烯类等新型热塑性弹性体，

海水淡化处理用膜，锂离子电池用软包装膜，聚乙烯醇缩丁醛胶膜，乙烯 －醋酸乙烯

共聚物（ＥＶＡ），聚甲基丙烯酸甲酯（ＰＭＭＡ），尼龙 ６６ 等产品。

依托绍兴市、杭州市萧山区、桐乡市高性能纤维材料产业集群，重点发展高性能

玻璃纤维、碳纤维、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和高性能、差别化纤维，积极开发复合材料

低成本规模化制造技术，拓展其在民用领域的应用，打造“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

轻量化装备”产业链，建设国内领先的环杭州湾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千亿级产业

集群。

２ 建设一批特色产业基地。发挥宁波稀土永磁、萧山铝镍钴磁材、东阳铁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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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海宁铁氧体软磁产业优势，重点发展以钕铁硼为代表的稀土永磁及高性能软磁

材料，充分巩固现有产业基础，积极提升钕铁硼产品的技术优势，打造“磁性材料及

关键配套材料—磁体元件—特种电机”产业链，建设国际先进的磁性材料产业基地。

以杭州有机硅、衢州氟硅材料产业集聚区为载体，充分利用我省萤石资源和生产

优势，积极发展高性能有机氟化物和含氟聚合物，形成高端氟材料产品系列化、生产

规模化。打造“萤石—氢氟酸—精细氟化工—含氟聚合物”产业链，建设国际知名的

氟硅新材料产业基地。

以杭州（富阳）、嘉兴（嘉善）光通信与光电子器件材料产业集聚区为载体，积极

发展光纤光缆、光电材料及器件，打造集光纤预制棒、光纤和光缆、光器件以及原辅配

套材料于一体的全球特大型光通信全产业链基地。

３ 培育若干个新材料主题特色小镇。培育宁波北仑芯港小镇。引进晶圆 ／芯片

生产线、先进光刻胶、电子湿化学品等集成电路及配套产业项目，整合集成电路产业

链，带动汽车电子、智能家电、装备产业等领域快速发展。

培育仙童小镇。推动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技术团队建设，吸引海内外高层次人才

团队，持续孵化优质企业和项目，建成第三代半导体国家级地方特色中心。

培育余姚智能光电小镇。导入配置光电智能产业链上的全方位配套，围绕光学

成像上下游产业链布局，重点培育和引进一批智能光电模块、智能装备制造企业。

培育宁波（江北）膜幻动力小镇。集聚一批光学膜行业领军企业，吸引一批膜材

料领域的高端人才，全力打造国内一流的光电膜材料研发基地。

培育兰溪光膜小镇。以光学膜为主题，以光学膜及背光模组新材料制造为核心，

以薄膜晶体管（ＴＦＴ）偏光膜增亮膜项目、液晶屏背光模组增亮膜项目为龙头，延伸光

学原件制造、液晶屏制造、光电设备组装等光学产业链，打造国际知名的光学膜制造

高地。

（五）实施特色新材料生产应用平台构筑工程。坚持需求导向、产用协同，围绕数

字经济、生物经济发展需要，推动集成电路材料、新能源汽车材料、绿色建筑新材料等生

产应用示范平台建设，构建上下游有效协同的新机制、新体制、新体系，填补生产应用衔

接空缺，缩短开发应用周期，实现材料与终端产品同步设计、系统验证、批量应用与供货

等多环节协同促进。（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建设厅，有关设区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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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６　 生产应用平台搭建重点方向

　 　 １ 集成电路材料生产应用平台。依托晶圆厂项目、集成电路制造企业和半导体

硅材料、电子化学材料等新材料企业，建设集成电路新材料生产应用示范平台。针对

集成电路产业链中的多晶硅、单晶硅、碳化硅、靶材、电子化学材料、引线框架材料等

新材料，开展工艺技术与应用技术开发，突破新材料质量控制、批量化稳定生产、低成

本工艺应用，提高专用生产装备自主保障能力，发挥应用示范作用。

２ 新能源汽车材料生产应用平台。依托新能源材料、磁性材料等新材料企业和

新能源汽车生产商，建设新能源汽车材料生产应用示范平台。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

链中的三元正极材料、电解液、过滤膜、高性能铜箔等动力电池材料、永磁电机材料和

铝材、复合材料等轻量化材料在汽车产品中的应用，开展新材料工艺技术与应用技术

开发，完善材料全尺寸考核、服役环境下性能评价及应用示范线等配套条件建设，支

撑材料应用模拟、性能评价、风险分析和技术示范。

３ 新型工业化建筑材料生产应用平台。适应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发展，推动

高性能混凝土、特种水泥、特种涂料、功能玻璃、高性能钢材、防水防火保温隔音等新

材料规模化应用。

（六）实施新材料重大项目示范工程。梳理新材料品种研发情况，加快推进重点品

种产业化及规模化应用，通过重点领域应用示范推动重点新材料品种产业化。（责任

单位：省经信厅、省交通运输厅，各设区市政府等）

专栏 ７　 新材料重大产业化及应用重点方向

　 　 １ 交通车辆及交通工程示范应用：推动聚甲基丙烯酰亚胺（ＰＭＩ）泡沫、碳纤维、

玄武岩纤维复合材料等轻量化材料及制品在交通领域的应用；推动新能源材料、新型

建筑材料在交通工程中应用；推动锂电材料、石墨烯超级电容器、隔膜材料在新能源

汽车中应用示范。

２ 智慧城市示范应用：推动磁性材料、新型传感器、电子级硅材料、光纤材料、新

型显示材料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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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海洋经济示范应用：推动海洋工程高性能混凝土、高性能耐蚀钢、钛合金、耐

磨耐蚀铜合金、石墨烯改性重防腐涂料在绿色石化基地、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中应

用。

（七）实施产业创新发展服务机构培育工程。培育产业发展促进服务平台，建设一

批新材料领域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国家新材料测试评价区域中心，培育新材料

检测、验证、性能评价服务平台，支持建立权威、开放共享的新材料数据库。（责任单

位：省经信厅、省科技厅、省市场监管局）

专栏 ８　 产业创新发展服务机构培育重点内容

　 　 １ 建设新材料测试评价区域分中心。依托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和重点新材料企

业，建设新材料测试评价及检测认证区域分中心。采取市场化机制运作，整合完善现

有测试评价、设计应用、大数据等平台资源，服务我省新材料产业发展需求，形成一批

专家评价队伍，开展材料性能检测、质量评估、模拟验证、数据分析、表征评价和检测

认证等公共服务。

２ 培育一批创新综合体。瞄准新材料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攻关，培育一批集

聚各类创新资源，为新材料产业中小企业提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三链融合服务

的创新综合体。

３ 培育一批新材料服务中介机构。扶持一批专门服务新材料企业的协会、中介

机构，为初创期的新材料企业提供创新创业、应用推广、信息咨询、资金融通、知识产

权保护、人才引进和培训等服务。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与监测评价。省政府成立由分管副省长任组长，经信、发展改

革、科技、财政、税务、建设、交通运输、卫生健康、国资、地方金融监管、统计、电力等部门

共同参与的省新材料产业发展协调小组，统筹协调新材料产业发展重大政策和重点领

域应用推广等问题。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经信厅，每年组织制定重点任务清单，明确

责任，抓好落实，加强监测评价。杭州、宁波、绍兴、嘉兴等重点市要建立相应机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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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联动，合力推进。

（二）强化财税政策支持。制定地方版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在一

定范围内实施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补偿机制试点。统筹省工业和信息化等专项

资金，支持新材料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生产应用平台、区域测试评价平台、产业发展综

合服务平台、专家智库等建设。用足用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优惠、出口退税，以及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众创空

间和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优惠等政策。

（三）提升金融服务水平。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服务产品，大力推进知识

产权质押贷款，优先提供政策性融资担保。大力推进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深化还

款方式创新，对长周期、稳定运行的新材料企业按经营周期建立融资窗口指导制度。

鼓励商业银行创新人才金融服务，制定新材料高层次人才专项贷款政策，为符合条件

的人才创业融资提供平价信用贷款。充分发挥各级政府产业基金引导作用，定向支

持重大新材料产业化项目和规模化应用项目。鼓励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等

投资基金投向新材料重点领域，支持新材料企业在科创板、中小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

上市融资。

（四）加快新材料产品推广应用。鼓励有条件的设区市出台相应政策，省市联动支

持优势新材料产品的推广应用。“浙江制造精品”相关政策向新材料领域倾斜，适当增

加新材料产品在“浙江制造精品”中的份额，让更多的新材料享受政府采购和国有投资

项目采购等政策。加强新材料领域军民融合，推动军转民和民参军，提升新材料在军用

领域的应用水平。

（五）优化产业发展服务与管理。培育发展新材料产业专业组织和服务机构，支持

相关组织开展新材料产业研究咨询、国内外产业（技术）发展趋势及政策跟踪、重点新

材料应用推广等活动。扶持产业发展服务机构开展“产学研用金”对接、军民融合对

接，开展标准、知识产权布局和维权、产品展示、人才培训、技术交流等服务。加强新材

料产业管理，完善新材料产业统计制度。发布新材料产业发展报告，加强新材料产业发

展预警，引导和促进新材料产业规范有序发展。

（六）深化对外交流和人才合作。加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在新材料产业领域交流合作，积极引进国际国内知名企业及机构在我省设立新材

料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支持省内企业设立境外研发机构。不断优化新材料产业人才

团队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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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单位治安保卫工作的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９〕２４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治安保卫工作（以下统称单位内保

工作），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切实增强防范化解风险能力，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及相关规定，经省政府同意，提出如下意见。

一、明确单位内保工作的职责任务

坚持贯彻预防为主、单位负责、突出重点、保障安全的方针，积极构建党政统一领

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社会积极参与的单位内保工作体系。

各单位对本单位内保工作负主体责任，单位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是单位内保

工作第一责任人。各单位要认真执行《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等法规规定

和本意见的要求，制定完善巡逻检查、守卫防护、要害保卫、治安隐患处置、重要岗位人

员的资格审查和管理等各项治安保卫工作制度，保障单位内保工作经费，配足配强保卫

力量，加强单位内保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和管理，落实单位内保工作措施，与工作、生

产、经营、科研、教学等同部署同落实同奖惩。加强情报信息掌握，全面排查单位内部矛

盾纠纷，及时消除各类隐患。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内保机构设置、保卫力量配置等情况，

应报主管公安机关备案。

对行业、系统有监管职责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对本行政

区域内本行业、本系统单位内保工作的指导检查责任，完善科学合理、职能清晰、权责一

致、相互衔接、运转高效的监管体系，督促本行业、本系统单位落实内保工作主体责任。

国有资产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内保工作的指导监督，引导国有企业

在落实单位内保工作主体责任中发挥带头作用。发展改革（能源）、通信管理、经信、建

设、交通运输、广播电视、商务、应急管理等部门要加强对所监管领域重要基础设施和民

爆、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等重要物品的检查，全面完善和落实安全保卫措施，严防暴力

恐怖袭击和个人极端案（事）件。教育、卫生健康等部门要加强对学校、医院单位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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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指导监督，维护正常的教学和医疗秩序。文化和旅游、交通运输、邮政管理、银保

监等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对公共文化场馆、寄递物流、金融机构等单位内保工作的指导监

督，督促及时整改安全隐患，严防发生盗抢、破坏等案件和违规寄运等情形。按照属地

为主、分级负责的原则，市、县（市、区）行业、系统主管部门和当地公安机关要密切协

作、加强配合，健全信息通报、联合执法、隐患排查、事故处置等工作机制、协调机制，共

同研判形势、落实措施。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内保工作，牵

头会同有关部门每两年组织一次安全评估活动，强化评估结果运用。省公安厅要抓紧

制定安全评估的具体标准。对指导、监督、评估中发现可能存在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

落实不到位、规章制度不健全等问题的单位，公安机关应通过约谈、挂牌督办、问题抄告

等方式，督促有关单位落实整改；对存在治安隐患的单位，公安机关应当责令限期整改

并处警告。整改治安隐患期间，有关单位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单位逾期不

整改造成后果的，公安机关对相关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以

处罚，并将处罚情况与征信机构共享；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因客观原因致使治安隐患整改难以达到规定要求，仍严重影响安全的，公安机关应当

及时报告当地党委、政府或通报有关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协调解决。

二、提升单位内保工作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支持鼓励各单位依法依规应用各种智能防控技术，加强安保信息资源整合和共享，

提升单位内保工作智能化和预警感知能力。各单位要按照有关标准和规定，加强安全

防范工程建设；暂无相关标准的，要在主要出入口、主要通道、内部公共复杂场所，存放

保密性、贵重性、危险性物品的重要场所，直接关系生产、科研、经营、管理的重要场所部

位，涉及公共安全、人身安全以及重大财产安全的重要场所，安装高清数字视频监控系

统，有条件的应安装实体性的防入侵设施、出入口控制系统和周界报警装置。加强单位

与公安机关安防信息的互联互通，推动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安装紧急报警装置并与公安

机关联动，推动有条件的单位建立包含访客管理、人像比对等功能的信息管理系统并与

公安机关联网联动。

具有行业、系统监管职责的主管部门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信终端等信息化监

管方式，提高本行业、本系统单位内保工作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

各级公安机关要全面采集和掌握辖区内所有单位的基础信息及安保措施情况，建

立单位内保工作信息化档案和信息化平台，大力推进智慧内保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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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挥单位内保工作在服务民营经济优化营商环境中的作用

各地、各部门要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进一步提高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各

级政府要加强领导、统筹协调，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要积极支持相关企业做好矛盾

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重点打击影响企业发展、强迫交易以及侵害知识产权、财产权、经营

权等涉企违法犯罪活动。

我省是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各地、各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旗帜鲜明支持民营经济。要坚持公正规范执

法，坚持平等保护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保护企业家合法利益。建立警企常态化

联系机制，及时向企业通报有关犯罪的规律特点、治安动态情况，有针对性地指导企业

落实防范措施。在重点民营企业、园区因地制宜设立警务联络室或警企联系点，支持帮

助企业加强安全服务、巡逻防范。

四、提高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处置突发案事件能力

各地公安机关要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建立健全涵盖辖区所有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及其周边

处置重大案（事）件的快速反应、应急联动机制。各单位要在公安机关和行业主管部门指导

下，结合实际制定单位内保突发事件处置预案，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其中治安保卫重点单位

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应急演练，中小学校、幼儿园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开展应急演练。鼓励

治安保卫重点单位配备防暴头盔、防护盾牌、防割手套、橡胶棍、强光手电、安全钢叉等必要

的防卫器械，其他单位应根据需要配备必要的单位保卫力量和防卫器械。在国家、省重大活

动等特殊时段，以及县级以上政府、有关部门发布安全预警或发生治安突发案（事）件等紧急

情况下，相关单位应及时增加单位内保应急力量，确保单位安全。

对发生在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内部的突发案（事）件，相关单位应立即报告公安机关

和有关主管部门，单位保卫人员应迅速开展先期处置，单位保卫部门负责人要第一时间

到达现场履行职责，依法使用必要的防卫器械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做好维护现场秩序、

疏散围观群众等工作，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和处置。

对发生在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周边的扰乱单位秩序并致使工作、生产、营业、教学、科

研等不能正常进行的行为，由属地公安机关牵头，视违法犯罪情节轻重依法处置。单位

及行业主管部门应当积极配合，及时做好解释、沟通工作。

五、深化单位平安创建活动

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平安单位”“平安校园”“平安场所”等系列

平安创建活动，要重视“心防工程”建设，加强思想教育、道德教化，强化心理疏导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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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强化风险防控化解，建立完善区域联防和平安联创工作机制，构筑人防、物防、技防、

心防、制度防“五位一体”的单位安全防控网。发扬专群结合的优良传统，发挥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模范带头作用，发挥民兵预备役等人员的重要作用，发展壮大平安志愿者、社区

工作者等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力量，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单位内保工作群防群治的新机

制和新模式。充分发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作用，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教育方式，

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组织动员群众关心、支持和参与单位内保工作。

六、加强单位内保工作的组织保障

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单位内保工作的组织领导，将单位内保工作纳入平

安建设考核、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诚信体系建设等内容，支持和督促公安机关、相关主管

部门和单位依法履行职责，及时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和实际困难。对因管理责任不落实或

工作不到位导致发生重大恶性案（事）件的，按相关规定追究责任。对部门在监督、指导、

检查单位内保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导致严重后果的，按照有关规定严肃问责。

对单位内保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国家、省有关规定予以褒扬激励。

全省各高校内保工作按照本意见执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
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９〕２６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实施。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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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

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是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污染防治攻坚战七大标志性战

役之一。为加强全省柴油货车超标排放治理，加快降低机动车船污染排放量，坚决打赢

蓝天保卫战，根据生态环境部等 １１ 部委印发的《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主要目标

到 ２０２０ 年，全省在用柴油车监督抽测排放合格率达到 ９５％以上，冒黑烟现象基本

消除；柴油和车用尿素抽检合格率达到 ９８％以上，违法生产销售假劣油品现象基本消

除；铁路、水路货运量明显增加，达到国家要求。

二、清洁柴油车行动

（一）加强新生产车辆环保达标监管。机动车生产、进口企业依法公开排放检验、

污染控制技术和排放相关的维修技术信息。２０１９ 年，实现柴油车注册登记前排放检验

全覆盖。排放检验机构逐车核实信息公开情况，进行污染控制装置查验和上线排放检

测。未经检验合格的，不予核发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省生态环境厅、省公安厅、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市场监管局参与，各市、县〔市、区〕政府负责落实，以下均需各

市、县〔市、区〕政府落实，不再列出）

实施机动车油耗标准和重型柴油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未列入道路运输车辆达

标车型表的车辆禁止进入运输市场。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起，实施机动车国六排放标准。

（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省经信厅牵头）

依法处罚生产、进口、销售不达标车辆行为，并实施环境保护召回。打击污染控制

装置造假、屏蔽车载诊断系统（ＯＢＤ）功能、排放不达标、不依法公开环保信息等行为。

省内生产、进口主要车（机）型系族年度抽检率超过 ８０％，覆盖全部企业；省内销售主要

车（机）型系族年度抽检率达到 ８０％。柴油车型系族抽检合格率达到 ９５％以上。依法

处置排放不合格的进口机动车。（省生态环境厅、省经信厅、省市场监管局、杭州海关、

宁波海关牵头，省交通运输厅参与）

（二）加大在用车监督执法力度。推行生态环境部门检测取证、公安交管部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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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交通运输部门监督维修的监管模式。开展常态化路检路查，打击柴油车超标排放

行为。公安交管部门依法查处排放检验不合格机动车上路行驶行为。秋冬季期间，各

设区市采取入户检查、路检路查和遥感监测方式抽测柴油车数量不低于当地柴油车保

有量的 ８０％。生态环境部门可通过网站公告等方式将车辆超标信息告知车辆所有人

及所属企业，督促限期到与交通运输和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的具有相应资质能力的维修

单位维修，维修合格后应当复检；限期内未维修并复检合格的，依法处理、曝光并列入黑

名单。对列入黑名单或 １ 个综合性能检验周期内 ３ 次以上抽测超标的营运车辆，将所

属单位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对 １ 年内超标排放车辆数超过其总车辆数 １０％以上的运输

企业，依法列入黑名单或重点监管对象。省外超标排放车辆信息应上传至国家机动车

环境监管平台。（省生态环境厅、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牵头）

督促指导柴油车 ２０ 辆以上的重点企业建立车辆维护、燃料和车用尿素添加使用台

账，鼓励通过网络上传至生态环境部门。对物流园、公交场站等重点场所和物流货运、

工矿企业等重点单位开展监督抽测，重点抽查定期排放检验（以下简称年检）初检超标

和异地年检柴油车。（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交通运输厅参与）

加大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检查力度。涉及大宗物料运输的企业和港口、城市物流

配送企业应制定错峰运输方案。预警期间，原则上不允许柴油货车进出厂区（国家另

有规定的除外）。生态环境部门可根据需要督促企业建设门禁和视频监控，监控数据

保存 １ 年以上。（省生态环境厅、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经信厅参与）

（三）强化在用车排放检验和维修管理。检验机构应当实时稳定上传检验数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底前，实时公开检验全过程及结果视频。每年实现对检验机构的监管全

覆盖，重点监管合格率异常、省外登记车辆检验较集中的机构，依法查处曝光伪造检验

结果、出具虚假报告等行为，依法撤销资质认定（计量认证）证书。鼓励专业水平高的

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简化办理手续。（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管局牵头）

督促指导维修单位建立维修治理档案制度，依法维修和联网上传信息，依法查处篡改破

坏 ＯＢＤ、采用临时更换污染控制装置等方式通过检验的行为。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底前，实施排放

检测与强制维护（Ｉ ／ Ｍ）制度，检验机构（Ｉ站）检验不合格车辆应到具有二类以上维修资质的

单位（Ｍ站）维修，维修合格并上传信息后再到同一家 Ｉ站复检，经检验合格方可出具合格报

告。Ｉ站、Ｍ站数据分别实时上传至生态环境和交通运输部门，实现数据共享。清理无照、不

按规定备案经营的维修点。（省交通运输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管局牵头）

（四）加快老旧车辆淘汰和深度治理。各地制定老旧柴油货车和燃气车淘汰更新目标

—６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４ 期



及实施计划，加快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采用稀薄燃烧技术或“油改气”的老

旧燃气车辆。鼓励各地建立与柴油货车淘汰更新相挂钩的新能源车辆运营补贴机制。（省

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经信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商务厅参与）鼓励具备深

度治理条件的柴油车加装或更换符合要求的污染控制装置。深度治理车辆应安装与生态环

境部门联网的远程排放监控设备和精准定位系统，实时监控油箱、尿素箱液位变化和氮氧化

物、颗粒物排放情况。（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省财政厅牵头）

（五）推进监控体系建设和应用。建设“天地车人”一体化排放监控体系，在柴油车

通行主要路段安装遥感（黑烟）监测设施。２０１９ 年底前，５０％以上具备条件的重型柴油

车安装远程排放监控设备并联网，稳定达标的营运车辆可免于年检上线检测，未安装的

列入重点监管对象。（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财政厅、省公安厅参与）通

过机动车管理平台每日报送年检和监督抽测超标车辆数据。加强对检验机构检测数据

的监督抽查，重点是年检初检或监督抽测发现的超标车、省外登记车辆、运营 ５ 年以上

的老旧柴油车等，年度核查率达到 ９０％。通过大数据追溯超标车辆生产、进口、销售、

检验、维修、供油等单位，实现全链条监管。（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能源局、省经信厅、

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杭州海关、宁波海关参与）

三、清洁柴油机行动

（六）严格新生产发动机、非道路移动机械（以下简称非道机械）和船舶管理。生产

（进口）发动机和非道机械主要系族年度抽检率达到 ８０％，覆盖全部企业。外省生产在

省内销售的非道机械主要系族年度抽检率达到 ６０％。生产、销售发动机和非道机械机

型系族抽检合格率达到 ９５％以上。严惩生产销售不符合排放标准发动机行为，将相关

企业及产品列入黑名单。实施非道机械环保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处罚生产、进口、销售

不达标产品行为，实施环境保护召回。进口二手非道机械和发动机应达到新生产非道

机械排放标准。依法处置排放不合格的进口非道机械。严格实施船舶发动机排放标

准，新造不达标船舶禁止进入运输市场。（省生态环境厅、省经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

交通运输厅、杭州海关、宁波海关牵头）

（七）加强排放控制区划定和管控。２０１９ 年底前，各设区市政府依法划定并公布禁

止使用高排放非道机械区域（以下简称禁用区）。秋冬季期间，禁用区内非道机械每月

抽查率达到 ５０％以上。禁止超标排放的非道机械使用，基本消除冒黑烟现象。（省生

态环境厅牵头，省建设厅参与）内河水域限制高排放船舶使用，研究同步管控船舶硫氧

化物、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省交通运输厅、浙江海事局、省科技厅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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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加快治理和淘汰更新。通过农机购置补贴推动老旧农业机械淘汰报废，促进老

旧燃油工程机械、内燃机车淘汰。港口、机场、铁路货场、物流园新增和更换的岸吊、场吊、

吊车等主要采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机械。推动内河船舶排放控制治理改造。率先在公

务船舶推广使用纯电动和天然气船舶。（省农业农村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建设厅、杭州

铁路办事处牵头，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能源局、省机场集团、省海港集团参与）

（九）强化综合监督管理。２０１９ 年底前，各地完成非道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

建设、自然资源、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负责相关行业的摸底调查，

将排放情况纳入日常管理。探索建立工程机械使用中监督抽测、超标后处罚撤场的管

理制度。鼓励进入禁用区作业的工程机械安装精准定位系统和排放监控装置，并与生

态环境部门联网。２０２０ 年底前，新生产、销售的工程机械应当按规定安装。施工单位

应当使用排放合格的机械，使用超标排放设备问题突出的纳入失信企业名单。（省生

态环境厅、省建设厅、省经信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

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建设集团、省交通集团、省机场集团、省海港集团按职责分工负

责）提高船舶排放控制区内船用燃料油抽检率，打击使用不合规燃油行为。（浙江海事

局、省交通运输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推动港口岸电建设和使用。加快港口岸电、船舶受电设施建设改造，有关项

目纳入审批绿色通道。船舶排放控制区内靠港船舶优先使用岸电。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

起，沿海港口新增、更换拖船优先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２０２０ 年底前，各主要港口、

船舶排放控制区内港口 ５０％以上集装箱、客滚、邮轮、３ 千吨级以上客运和 ５ 万吨级以

上干散货专业化泊位以及京杭运河水上服务区和待闸锚地具备供电能力。（省交通运

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牵头，浙江海事局、省电力公司、省海港集团参与）

四、清洁运输行动

（十一）提升铁路货运量。推进金甬、金台、衢宁铁路建设和金温、金千铁路电气化

改造。支持主要码头作业区、大型工矿企业和物流园区与铁路运营方开展合作，加强钢

铁（焦化）、电力企业铁路专用线建设，简化接轨审核程序。２０１９ 年实现已建成铁路专

用线企业主要由铁路运输大宗物料，未配套建设的尽快完成规划。到 ２０２０ 年，以陆路

运输为主的重点行业企业铁路运输比例达到 ５０％以上。（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

厅、杭州铁路办事处牵头，省交通集团、省海港集团参与）

（十二）拓展水路运输优势。推进京杭运河浙江段“四改三”、杭平申线、长湖申线西延

项目建设，加快钱塘江中上游和瓯江航运开发。改造提升杭平申线黄姑塘支线。谋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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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湾 Ｃ区散货码头项目，开展舟山六横煤炭中转储运基地二期可行性研究，推动大宗货物

海河联运。（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能源集团、省海港集团参与）

（十三）推动发展绿色货运。将符合运输结构调整方向的铁水联运码头、水水中转

码头、货运铁路及铁路专用线项目，纳入审批绿色通道。新、改、扩建涉及大宗物料运输

的项目，应尽量采用铁路、水路或管道等运输方式。推进液化天然气罐式集装箱多式联

运及堆场建设。推行货运车型标准化和集装箱货运方式。推进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

域铁路和城市轨道“四网融合”。支持运输企业资源整合重组和规模化、集约化高质量

发展。（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生态环境厅、杭州铁路办事处牵头，省财政

厅、省商务厅、省能源集团、省交通集团、省海港集团参与）积极引导杭州市、宁波市及

义乌市建设绿色货运配送网络。鼓励企业创新集约化运输组织模式，建成一批绿色货

运配送示范项目，完善城市物流配送新能源车辆便利通行政策。（省发展改革委、省交

通运输厅、省公安厅、省商务厅、省建设厅、省邮政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四）优化运输车队结构。推进城市建成区新增和更新的公交、环卫、邮政、出租、通

勤、轻型物流配送车辆采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车，使用比例达到 ８０％。将综合供能服务站纳

入城市基础规划建设范围，并在物流集散地等集中规划建设。（省交通运输厅、省能源局牵

头，省经信厅、省财政厅、省建设厅、省自然资源厅、省邮政管理局、杭州铁路办事处参与）

五、清洁油品行动

（十五）加快提升油品质量标准。全面供应国六标准车用汽柴油，停售普通柴油和

低于国六标准车用汽柴油，实现车用柴油、普通柴油、部分船舶用油“三油并轨”。（省

能源局、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浙江海事局、中石

化浙江分公司、中石油浙江销售分公司参与）

（十六）加强油品和车用尿素监管。开展燃油生产加工企业整治，依法取缔违法违规企

业和处罚生产不合格油品企业。加大储油库、加油（气）站和企业自备油库抽查频次，开展清

除无证无照加油站点、流动加油罐车专项行动，打击销售不合格油品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加强使用环节检查，条件具备时从柴油货车油箱、尿素箱抽样检查。２０１９

年，基本消除违法生产、销售、储存和使用假劣非标油品现象。禁止以化工原料名义出售调

和油组分或用化工原料勾兑调和油。严禁运输企业和工矿企业储存、使用非标油。（省市场

监管局、省能源局、省商务厅、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生态环境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七）推进油气回收治理。推进年销售汽油量大于 ５０００ 吨的加油站安装油气回

收监控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开展油库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试点。开展原油和

成品油码头、船舶油气回收治理，新建的原油、汽油、石脑油等装船作业码头安装油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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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设施。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新造的 １５０ 总吨以上的国内航行油船应具备码头油气回

收条件。（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应急管理厅、省商务厅、浙江海事局、

省海港集团、中石化浙江分公司、中石油浙江销售分公司参与）

六、保障措施

（十八）加强各项政策和制度保障。落实机动车污染防治政策法规和严惩重罚制

度。完善信用体系，将相关企业违法违规信息和未依法依规落实重污染应急措施的企

业及负责人信息，按规定纳入全国和我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联合惩戒。（省生态

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司法厅、省公安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牵

头，省经信厅、杭州海关、宁波海关参与）

按照国家部署，做好油品质量升级中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核定工作。铁路运输企业

完善货运价格市场化运作机制。允许岸电设施经营企业按现行电价政策向船舶收取电

费，鼓励实行服务费优惠。港口岸电执行大工业电价，按照国家要求免收容（需）量电费。

加强内河岸电价格政策支持和港口、机场岸电设施建设经营支持。（省发展改革委、省交

通运输厅牵头，杭州铁路办事处、省电力公司、省机场集团、省海港集团参与）

对符合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落实节能、新能源车船减免车船税政

策。各地研究建立柴油车加装、更换污染控制装置的激励机制。加大财政投入，支持机

动车、工程机械及船舶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和柴油货车淘汰治理，省级财政倾斜支持治气

成效显著的地区。加大港口、铁路、机场新能源动力作业机械资金支持力度，推进机场

车辆“油改电”。提升车船用液化天然气供应保障能力，研究制定物流通道沿线液化天

然气加注站建设规划。（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省能源局牵头，省经

信厅、浙江省税务局、省机场集团、省海港集团参与）

（十九）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和技术支撑。研究成立省市机动车污染防治中心，鼓励采

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辅助管理。２０１９年，杭州市、宁波市达到《全国机动车环境管理能力

建设标准（试行）》一级标准，其他地区达到二级标准。建设一批柴油货车超标排放维修

治理站。２０２０年底前，在主要港口和重要物流通道建设空气质量监测站，依托现有流量、

测速平台，监控交通运输污染情况。（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公

安厅、省海港集团参与）发展替代燃料、混合动力、纯电动、燃料电池等新技术，鼓励开发

混合动力、插电式混合动力专用发动机。（省科技厅牵头，省交通运输厅参与）

（二十）加强奖惩并举和公众参与。将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纳入美丽浙江建

设工作督查和省级环境保护督察，严格考核奖惩。（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委组织部参

与）开展宣传教育，鼓励驾驶培训和职教课程增加绿色驾驶、排放检验与维修技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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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教育厅牵头，省公安厅参与）

本行动计划自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 日起实施。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５ 部门关于
做好 ２０１９ 年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

发放工作的通知
浙人社发〔２０１９〕１３ 号

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各普通高等学校，各相关技工院校：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

（浙政发〔２０１７〕４１ 号）精神，现就做好 ２０１９ 年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有关工作

通知如下：

一、发放对象和标准

（一）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对象为在毕业年度内有就业意愿、积极求职并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和技师班的毕业生参照执行）：

１．来自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２．孤儿；

３．持证残疾人；

４．在学期间已获得校园地或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

５．来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６．来自贫困残疾人家庭（城乡低保边缘家庭且毕业生父母其中一方为持证残疾人）。

升学、出国、应征入伍、参加基层服务项目、定向培养以及暂无就业意愿的除外。

（二）求职创业补贴发放标准为 ３０００ 元 ／人。

二、申请发放程序

（一）毕业生自愿申请。４月 １日至 ４月 ２２日，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通过“浙江政务服

务网”个人服务中“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领”入口申请并上传相关证明材料。申请人

信息将与省民政厅社会救助信息管理系统、省残联残疾人信息库、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名单

核对，核对通过者免予上传证明材料。高校统一提供已获得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名

单，并加盖学校公章和贷款发放银行公章的，名单上的申请人可免予上传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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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初审、公示。４ 月 ２ 日至 ４ 月 ３０ 日，各高校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进行

初审。对免予上传证明材料的申请人，学校仅需核对毕业生个人信息，无需收取纸质材

料和公示。对其余申请人，学校要严格审查资格，将人员信息提交人力社保部门进行网

上预审核，并通知通过预审核的申请人提交《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附件

１）、本人身份证复印件、相关证明等纸质材料，一式三份；学校在查验材料原件并将初

审通过人员名单公示 ５ 个工作日后，于 ５ 月 ２０ 日前将所有申请人相关材料、公示原件、

《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一览表》（附件 ２）等纸质材料报送人力社保部门。

（三）审核拨付。６ 月 ３０ 日前，人力社保部门和财政部门完成审核，７ 月 ３０ 日前将

补贴资金拨付到毕业生个人账户。

三、其他事项

（一）高校要明确告知申请人认真如实填报申请材料，因材料不全或信息有误导致

补贴款不能发放到账的，后果由申请人自己负责。申请人虚报冒领求职创业补贴的，须

退回补贴资金并由高校将不良记录记入本人档案。

（二）因故无法在 ６月 ３０日前通过审核的应届毕业生，可于次年与 ２０２０ 届申请者一

起向学校提交申请，审核通过后于 ２０２０年发放求职创业补贴，未通过则不可再次申请。

（三）省部属高校求职创业补贴由学校所在地市级财政列支，省财政在下达就业补

助转移支付资金时作为因素给予体现。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要求认真审核把关，及

时把补贴发放到位。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免予上传证明材料的申请人先行发放补贴，以

便学生尽快领取。

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１．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

２．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一览表

３．各市人力社保部门联系方式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 江 省 教 育 厅

浙 江 省 财 政 厅

浙 江 省 民 政 厅

浙 江 省 残 疾 人 联 合 会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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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

　 学校（院系）： 学号：

学生

基本

情况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学　 历

身份证号

生 源 地 专　 业

移动电话 ＱＱ

彩色一寸

免冠照片

电子邮箱

银行账号

开户行

就业去向

困难类型
□城乡低保家庭 □残疾人 □孤儿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贫困残疾人家庭

是否通过社会救助信息管理系统、残疾人信息库、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名

单核对；是否在高校提供的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名单中
□是 □否

学
生
申
请

　 　 本人申请领取求职创业补贴，申报情况属实，请予批准。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
校
意
见

　 　 该生填报情况属实，经公示无异议，同意上报。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职
能
部
门
联
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注：证明材料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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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附
件
２

高
校
毕
业
生
求
职
创
业
补
贴
发
放
一
览
表

　
填
报
学
校
：
（
盖
章
）

填
报
日
期
：
　
　
年
　
月
　
日

序
号

姓
名

专
业

就
业
去
向

手
机
号
码

困
难
类
型

是
否
免
交

纸
质
材
料

与
公
示

开
户
行
及
银
行
账
号

　
审
核
人
：

填
表
人
：

联
系
电
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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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３

各市人力社保部门联系方式

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局

马　 宁　 ０５７１ － ８７９１６０６３

宁波市就业管理服务局

陈晓妤　 ０５７４ － ８７１１２９０５

温州市就业管理服务局

李文秀　 ０５７７ － ８９０９０３２３

湖州市人才市场管理中心

卜洪篧　 ０５７２ － ２０５９２９４

嘉兴市就业管理服务局

胡润嘉　 ０５７３ － ８２２２８９１０

绍兴市人才开发服务中心

史永红　 ０５７５ － ８１５００６９９

金华市就业管理服务局

余冰逸　 ０５７９ － ８２３６６８８５

衢州市就业管理服务局

徐　 坤　 ０５７０ － ３０８６３２９

舟山市就业管理服务局

杜　 　 ０５８０ － ２０２７２７３

台州市就业管理服务局

张　 丹　 ０５７６ － ８８２０１８５８

丽水市就业管理局

林　 丽　 ０５７８ － ２１０６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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